
二级学科和交叉学科自主设置流程

目录内二级学科：
1. 填写《自主设置目录

内二级学科论证方案

表》

2. 准备相关论证材料

目录外二级学科：
1. 填写《自主设置目录外

二级学科论证方案》和《自

主设置目录外二级学科备

案表》

2. 准备相关论证材料

交叉学科：
1. 填写《自主设置交叉学科

论证方案》、《自主设置交叉

学科专家评议意见表》和《自

主设置交叉学科备案表》

2. 准备相关论证材料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初审，并提出是否建议增

设二级学科的书面意见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初审，并提出是否建议增

设的书面意见

结束

不通过 不通过

组织校内外 5-7 名专家

组成专家组评议
组织 7人以上（含 7人）外单

位的同行专家评议，填写《自

主设置目录外二级学科/交叉

学科专家评议意见表》

通过 通过

论证方案和专家评议意见报教

育部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平台公

示一个月，接受评议质询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表决
不通过

结束

报教育部备案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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